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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網路智慧財產權疑似侵權處理程序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三日圖書與資訊諮議委員會議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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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訊組受理教育部、區網中心或其他

單位疑似侵權事件 

 

函請被檢舉 IP位址

使用單位或其上級

單位回報處理情

形。 

以 E-mail回覆檢舉

者，告知事件將被瞭

解及處理 進行網路設備管制 

1. 網路卡鎖卡管制 

2. 主機 IP位址過濾 

電子郵件回覆教育部

與區網中心 

以電子郵件或電話通知被檢舉 IP

地址的使用單位 

將該 IP地址列入追

蹤名單。 

協助瞭解、處理，情

節重大者依相關規定

懲處 

依檢舉方式

分類 

是否重複被檢舉 

使用者或單位回覆處理情況 

是否有合理處理 

網路解卡/回報教育部與區網中心 

結案 


